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

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063.htm 汇发〔2002〕59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

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进一步改善外商

投资环境，提高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监管效率，便利企

业投资资金运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总结前段部分地区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

结汇管理方式改革。为保证此项改革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革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

，是指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

各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逐笔审批，

银行凭外汇局核准件办理的管理方式，实行外商投资项下资

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直接审核

办理。即外汇局根据相关条件，将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

核准权授予符合条件的银行，由银行在权限范围内履行审核

、统计监测和报备责任。外汇局通过被授权银行对外商投资

项下资本金结汇实施间接监管。 二、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是

指经外汇局核定最高限额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帐户内的外

汇资金。资本金帐户以外的其他资本项下外汇资金结汇，仍

须经外汇局核准。 三、符合下列条件的银行可向所在地外汇

局提出授权申请： （一）具备经营结售汇业务资格且近三年

资本项目结售汇业务无重大违规记录； （二）对外商投资项

下资本金帐户限额管理具有完善的控制措施； （三）有完善

的资本金结汇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四）资本金结汇统计监



测预警体系健全，保证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资本金结汇

统计监测数据及业务中发生的异常情况。 四、银行向所在地

外汇局申请授权时，须提供以下资料： （一）书面申请（包

括近三年来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操作情况及法规执行情况）.（

二）《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三）外商投资

项下资本金入帐、结汇内控制度。内控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 1、资本金帐户入帐，结汇操作规程； 2、资本金帐户入帐

最高限额控制措施； 3、资本金入帐、结汇经办复核和分级

审核制度； 4、资本金入帐、结汇统计报告制度。 （四）拟

从事该项业务人员情况； （五）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 五、银行的授权申请由所在地分局、外汇管理部负责审批

。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逐项审核银行是否具备被授权条件

，对符合条件的银行，授权其办理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

审批业务，并定期公布被授权银行名单。 六、被授权银行应

严格按照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及资本金结汇操作规程（附件一

）办理资本金入帐及用于投资项目正常开支的资本金结汇审

核。入帐外汇资金必须符合外汇局核定的资本金帐户收入范

围；资本金帐户入帐累计额，即贷方累计发生额不得超过外

汇局核定的帐户最高限额；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只能

用于投资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开支。 七、外汇局已运行《外

汇帐户管理信息系统》的，被授权银行应于业务结束的下一

个工作日向所在地外汇局传输资本金帐户及入帐、结汇等的

原始交易数据；未运行《外汇帐户管理信息系统》的，被授

权银行应当于每月前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上月《

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统计表》（附件二）；办理单笔结

汇额超过100万美元或单一企业当日累计结汇额超过100万美



元，银行应当于业务结束的下一个工作日以传真形式向所在

地外汇局报送《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大额结汇情况表》（附

件三）；被授权银行在办理入帐、结汇业务中发现异常情况

应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 八、各分局、外汇管理部要加

强对被授权银行的监管，督促其按时报送数据、报表及其它

资料，认真做好被授权银行资本金结汇统计分析，不定期地

抽查被授权银行资本金结汇情况，对异常情况要及时调查了

解并向上级局反映，对违规问题要及时纠正、处理。同时，

对被授权银行实行现场检查制度，每半年对被授权银行现场

检查1-2次，全面了解被授权银行办理资本金结汇的情况，检

查被授权银行资本金结汇合规性及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各

分局、外汇管理部应于每季季后15个工作日内向总局报送外

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监管报告和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

情况季报表（附表四）。 九、被授权银行不按规定要求履行

资本金结汇审核、统计、报告责任和资本金帐户限额控制出

现严重错误的，外汇局除按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对其处罚外，

还可暂停对其授权三个月。三个月期满，若该银行已纠正错

误，外汇局可恢复授权，对违规情节特别严重或暂停期内未

能进行整改的，可取消对该银行的授权。 十、为确保外商投

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的顺利实施，各分局、外汇

管理部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本

地《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被授权银行审核实施细则》，

报总局备案后组织实施。 （二）组织开展外商投资项下资本

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和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宣传和培训。 （

三）在对银行授权的同时，应对现有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帐

户开户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查清银行有无擅自开立资本金帐



户、入帐金额是否超过外汇局核定最高限额、有无擅自办理

资本金结汇等。对清查出的问题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理。 （

四）对拟授权银行报送的业务基础数据进行核对、确认。一

是核对资本金帐户帐号、最高限额等开户信息。核对方法是

将银行报送的资本金帐户开户情况与外汇局核准件、外商投

资企业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开户信息一一核对。二是核对

自帐户开户到拟授权日各帐户收支累计发生额及其划分情况

（即累计收入：境外汇入，境内划入；累计支出：汇出境外

、境内划出、结汇）。这一数据是资本金帐户的初始数据，

当银行被授权后，其资本金帐户数据将在该数据基础上滚动

运行。 十一、本通知自2002年7月1日起执行。执行中如有问

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反映。  附件： 1、

资本金结汇操作规程 2、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统计表（

略） 3、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大额结汇情况表（略） 4、外商

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情况季报表（略） 二ＯＯ二年六月十七

日  附件一 资本金结汇操作规程 法规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要素 

审核原则 授权范围 注意事项 《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

《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资本项目

收入结汇暂行办法》 《关于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

方式进行改革的通知》 1、 书面申请（注明资本金帐号、到

资情况、结汇币种、金额、用途等） 2、 营业执照和外汇登

记证（原件验后返还，复印件留底） 3、 结汇所得人民币资

金用途的支付证明（如工资名册、购货合同、房屋租赁合同

、买地协议、工程合同等；或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发票等有

效单据） 4、 视情况要求补充的其他材料 1、 资本金帐户入

帐最高限额即贷方累计发生额 2、 资本金帐户余额 3、 外汇



登记证年检核证情况 4、 企业经营范围 1、 超过贷方累计发

生额的不予结汇。 2、 超过帐户余额的不予结汇。 3、 超出

企业经营范围的不予结汇。 经外汇局核准并在被授权银行开

立的资本金帐户结汇，由银行审核。未参加上年度年检或年

检不合格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金结汇仍由外汇局审核。 1、 

单笔结汇额超过100万美元或单一企业当日累计结汇额超

过100万美元的，应于业务结束的下一个工作日以传真形式向

外汇局报送《外商投资项下外汇资本金大额结汇情况表》。

2、 每月前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送上月《外商投资项下外

汇资本金结汇统计表》。 3、 在办理入帐、结汇业务中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向外汇局报告。 4、 已与外汇局联网的被授权

银行，业务结束的下一个工作日向外汇局传输原始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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